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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镇县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
考核办法

为进一步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性，切实改善金融服务，

不断增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能力，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

展。根据《关于印发<蚌埠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

评价办法（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（蚌金领办〔2022〕1 号）文件要

求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固镇县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、其他金融管理服务部门及其员

工。

二、考核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；

（二）坚持以量化考核为主的原则；

（三）坚持奖励与贡献挂钩的原则，重点评价银行业金融机

构对地方经济建设的贷款支持力度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对各金融机构的考核

1.基本考核指标（100 分）

（1）贷款增量（最高 2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量低于下达的全年贷款增量预

期目标 70%（含）的，该项考核不得分；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

目标 70%-80%（含）的，得 15 分；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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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%-90%（含） 的 ，得 18 分； 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 目标

90%-100%（含）的，得 21分；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 100%

以上的，得 25 分。

（2）贷款增长率（最高 10 分）

当年贷款增长率达到全县人民币贷款平均增幅的银行业金

融机构得 2 分（基础分）。每高于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再加 1 分，

最高加 3 分，每低于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扣基础分 1.5 分，基础

分扣完为止。本款最高得 5 分，最低不得分。

当年贷款增长率达到全市系统内平均水平的银行业金融机

构得 2 分（基础分）。每高于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再加 1分，最

高加 3分；每低于平均水平 1个百分点扣基础分 1分，基础分扣

完为止。本款最高得 5 分，最低不得分。

（3）人民币存贷款增长率（最高 10 分）

当年人民币存贷款增长率平均数据达到全县平均水平的银

行业金融机构得 5 分（基础分）。每高于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再

加 1 分，最高加 5 分；每低于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扣基础分 1 分，

基础分扣完为止。本款最高得 10 分，最低不得分。

（4）对县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融资支持（最高 10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县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融资支

持每增加 5000 万元得 1分，最高得 10分。

（5）制造业贷款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县内制造业贷款增量每增加 2000 万元

得 1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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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涉农贷款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县内涉农贷款增量每增加 2000 万元得

1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（7）普惠小微企业贷款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县内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每增加

2000 万元得 1分，最高得 5分。

（8）融资担保业务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完成县内新型政银担、农信担业务增量

每增加 2000 万元得 1 分，最高得 5分。

（9）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完成县内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业务增

量每增加 2000 万元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（10）数字“五进”活动开展情况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级活跃市场主体走访率低于下达的

全年任务目标 80%（含）的，该项考核不得分；走访率为全年任

务目标 80%-85%（含）的，得 1 分； 走访率为全年任务目标

85%-90%（含）的，得 2 分；走访率为全年任务目标 90%-95%

（含）的，得 3分；走访率为全年任务目标 95%-100%（含）的，

得 4 分；走访率为全年任务目标 100%以上的，得 5 分。

（11）招商引资情况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县内招商引资企业贷款投放增量每

增加 2000 万元得 0.5 分，最高得 3 分。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每提供 1 条招商引荐信息得 0.2 分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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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荐并成功入驻 1个项目得 1 分，最高得 2分。

（12）绿色金融贷款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县内绿色金融贷款增量每增加 1000 万

元得 1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（13）不良贷款率（最高 5 分）

当年不良贷款率每低于上一年度 0.1 个百分点，加 0.2 分，

最高加 5 分。当年不良贷款率超过 5%的，直接取消该机构评价

资格。

2.扣分项（10 分）

在企业信贷风险可控情况下，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强行抽贷

断贷，每发生一起抽贷断贷的扣 5 分；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已知企

业申请使用续贷过桥资金偿还贷款并出具续贷审批后，不给企业

放款，导致企业无法偿还续贷过桥资金的扣 10 分；银行业金融

机构未按时报送相关报表或报送数据不真实的，每发生一次扣 1

分，最多扣 5 分。造成重大后果或重大不良影响的，扣 10 分或

取消评先资格。

3.加分指标（10 分）

对县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（产品、服务）、银企对

接、相关工作配合度等方面成绩突出的根据年终考评情况给予加

分奖励，每项最高分 2 分，最高加分 10 分。

（二）对金融管理服务部门的考核

对其他金融管理服务部门按照县政府交办工作完成情况进

行考核。如当年发生重大不良金融事件，取消评先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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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核程序

县政府在每年一季度完成上年度金融机构业绩评价工作。评

价具体工作由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。成立县银行业金融机

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小组，成员单位为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

局、其他金融管理服务部门。评价程序由评价小组根据年末金融

数据对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初评，评出各指标优秀单位，最

后报请县政府审定。固镇县金融工作先进个人由各银行业金融机

构、其他金融管理服务部门各自申报，经过评价小组认定、评出，

最后报请县政府审定。

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重大违法违纪行为、重大金融风险隐

患、对金融稳定和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或提供虚假数据材

料以及其他情形的，取消该机构当年评价资格。

五、考核结果运用

（一）县政府对获奖金融机构给予通报表彰并抄送其上级单

位，授予“固镇县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金融工作先进单位”表彰。对

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任务的其他金融管理服务部门，授予“固
镇县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金融工作突出贡献单位”表彰。

（二）县财政每年安排 30 万元资金进行奖励，设置先进单

位一等奖 1名（奖金 8 万元），二等奖 1名（奖金 6 万元），三等

奖 1名（奖金 4 万元），突出贡献单位 1名（奖金 4 万元），贷款

增速奖 1名（奖金 4 万元），贷款增量奖 1名（奖金 4 万元），先

进个人共计 10名。奖金具体分配方案由受到激励单位自行制定。

（三）发挥县财政资金“风向标”作用。县政府将在财政资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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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开户、优势项目融资及享受金融优惠政策上对获奖金融机构

予以重点倾斜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对在固镇县设立不满 18 个月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进

行考核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其他金融管理服务

部门负责解释，县政府可根据金融工作变化对奖项设置和考核指

标等予以修订。

（三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《固镇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<固镇县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办法>
的通知》（固政办〔2021〕37 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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